填  写  说  明

一、绩效目标、指标、标准设定的基本思路

1．在工作活动框架下，对项目的功能进行梳理，包括资金性质、预期投入、支出范围、实施内容、工作任务、受益对象等，明确项目的功能特性。

2．依据项目的功能特性，预计项目实施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总体产出和效果，确定项目所要实现的绩效目标，并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述。

3．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进行细化分解，从中概括、提炼出最能反映绩效目标预期实现程度的关键性指标，并将其确定为相应的绩效指标。

4．通过收集相关基准数据，进行论证和测算，确定评价标准，并按照优、良、中、差四个等级确定绩效指标的具体评价标准。
二、绩效目标的设定

绩效目标是指预算支出预期实现的产出和效果。

1、预期产出，是指预算资金在一定期限内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情况；

2、预期效果，是指上述产出可能对经济、社会、环境等带来的影响情况，以及服务对象或项目受益人对该项产出和影响的满意程度等。

（一） 绩效目标设定的依据包括：

1．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制度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；

2．省委、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；

3．部门职能、中长期发展规划、年度工作计划和项目规划；

4．财政厅中期财政规划

5．财政厅中期和年度预算管理相关要求；

6．相关历史数据、行业标准、计划标准等；

7．符合财政厅要求的其他依据。

（二）设定的绩效目标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：

1、指向明确。绩效目标要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部门职能及事业发展规划等要求，并与相应的预算支出内容、范围、方向、效果等紧密相关。

2、细化量化。绩效目标应当从数量、质量、成本、时效以及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可持续影响、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细化，尽量进行定量表述。不能以量化形式表述的，可采用定性表述，但应具有可衡量性。

3、合理可行。设定绩效目标时要经过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，符合客观实际，能够在一定期限内如期实现。

4、相应匹配。绩效目标要与计划期内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，与预算确定的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。

三、绩效指标

（一）绩效指标是反映和衡量绩效目标实现情况的信息体系，是对绩效目标的分解细化和量化表述。主要包括产出指标、效果指标和满意度指标等。

1、产出指标反映根据既定目标，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情况，是对预期产出的描述，包括数量指标、质量指标、时效指标、成本指标等。、

（1）数量指标，反映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数量，如“举办培训的班次”、“培训学员的人次”、“新增设备数量”、“务工农民岗位技能培训人数”、“公共租凭住房保障户数”等；

（2）质量指标，反映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达到的标准、水平和效果，如“培训合格率”、 “公共租凭住房建设验收通过率”“研究成果验收通过率”等；

（3）时效指标，反映预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，如“培训完成时间”、“补贴发放时间”、“研究成果发布时间”等；

（4）成本指标，反映预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需成本的控制情况，如“人均培训成本”、“设备购置成本”、“和社会平均成本的比较”等。

2、效果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、前述相关产出所带来的预期效果的实现程度。是对预期效果的描述，包括经济效益指标、社会效益指标、生态效益指标、可持续影响指标等。

（1）经济效益指标，反映相关产出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效果，如“促进农民增收率或增收额”、“采用先进技术带来的实际收入增长率”等；

（2）社会效益指标，反映相关产出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效果，如“带动就业增长率”、“安全生产事故下降率”等；

（3）生态效益指标，反映相关产出对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和效果，如“水电能源节约率”、“空气质量优良率”等；

（4）可持续影响指标，反映相关产出带来影响的可持续期限，如“项目持续发挥作用的期限”、“对本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影响”等。

3．满意度指标：属于预期效果的内容，反映服务对象或项目受益人对相关产出及其影响的认可程度，根据实际细化为具体指标，如“受训学员满意度”、“群众对××工作的满意度”、“社会公众投诉率/投诉次数”等。

3、满意度指标是反映服务对象或项目受益人的认可程度的指标。

（二）绩效指标应当遵循以下要求：

相关性。应当与绩效目标有直接联系，能够恰当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；

重要性。应当优先使用最具评价对象代表性、最能反映评价要求的核心指标；

可比性。对同类评价对象要设定共性的绩效评价指标，以便于评价结果相互可比；

系统性。应当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，系统反映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、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；

经济性。应当通俗易懂、简便易行，数据的获得应当考虑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。

四、评价标准

（一）绩效评价标准是指是衡量绩效目标、绩效指标实现程度的参照系，用于回答评价指标的状况和优劣程度。绩效评价标准具体包括：评价标准是设定绩效指标时所依据或参考的标准，是衡量绩效指标实现程度的参照系。评价标准的设定可采用历史标准、行业标准、计划标准、测算标准等数据。评价标准分为“优、良、中、差”四个等级，实行分级设定。

（一）历史标准，是指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等；

（二）行业标准，是指国家或省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等；

（三）计划标准，是指预先制定的目标、计划、预算、定额等数据。

（四）测算标准，是指根据本部门实际和历年数据，经过科学论证测算的数据。

（五）国家认可的其他标准。
五、绩效指标释义

对专业性较强或内涵较为丰富的指标进行解释，以便考核人员对绩效指标形成科学、直观的理解，方便考核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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